
拍 案 惊 奇

花10万多元相亲，对象找到了却不肯结婚，能找婚恋公司退钱吗？非法贩卖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
弹，应当如何追究责任？微商销售添加违禁成分的减肥药品，这种销售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吗？在日常生
活中，市民常常会买卖各种商品和服务。法官提醒，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要仔细审查买卖合同条款，切忌
出现纠纷后再“补镬”。

法庭笔记

签订合同要留心 切忌出现纠纷再“补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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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里加“料”
●减肥药品添加违禁成分

●销售方违反食品安全法

地点：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结果：番禺法院运用小额诉讼程序

审理此案，并向案涉产品生产商所在地

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函调查。该局回复

称，案涉产品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曾

是合法企业，但相关许可证已于2019年

12 月注销，并于 2020 年 6 月变更名称和

地址。此外，该厂家在合法存续期间从

未生产过标识为案涉产品的产品。

法院判决王某向钟某退还货款3172

元，并支付货款十倍的赔偿金31720元。

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本案中，案涉减肥产品的

生产许可证在产品生产前已注销，厂家

及地址未更新。钟某主张产品不符食品

安全标准，有事实依据。王某作为销售

者未核实产品情况，未尽审查义务，违反

食品安全法，侵害了钟某合法权益。根

据食品安全法，王某还应支付价款10倍

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

法官提醒，食品安全事关民生，销售

者应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并做好查验

记录，验明产品合格证明等重要标识信

息，严把食品销售安全关。同时也提醒

广大消费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切勿盲

目轻信网络广告，健康的生活习惯才是

正确的减肥方式。

王某是个微商，他在微信上售卖各

种商品。一天，钟某在王某的店铺里以

3172 元的价格购买了 12 盒生产日期为

2022 年 10 月的减肥产品。在服用后不

久，钟某就感觉身体不适。

经专业机构检测，这款减肥产品竟

然含有早已被国家禁止的原料——西布

曲明。这种原料会导致心慌、口渴等副

作用。而且，产品包装上注明的生产企

业也发布声明，称网络销售的这款产品

是假冒的，冒用了他们的公司信息。

钟某非常生气，他认为王某销售的

减肥产品不仅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还

是“三无产品”。他要求王某退款并进行

十倍赔偿。

王某承认销售事实，但他表示自己

并不清楚产品的具体情况，只是偶然看

到广告后采购销售的，因此不同意赔偿

钟某的要求。钟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花10万多元相亲 找到一个“不婚”对象

●男方要求退款 婚恋公司认为不存在违约结婚未成

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结果：天河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方

已签名确认婚恋公司推荐的约见人选，

亦已与推荐的约见人员建立了稳定的

恋爱关系，合同依约终止并无不妥，小

方主张婚恋公司退款 10.8 万元及三倍

赔偿30万元理据不足，依法驳回小方全

部诉讼请求。

小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

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

有偿婚恋服务盛行，但“红娘”服务纠纷

也随之增多。

婚介服务是一种特殊的中介服务，

难以量化标准，实践中最终“牵手”对象

常常不符合最初的择偶标准。因此，《婚

恋服务合同》中允许单身者认可不符标

准的候选人视为服务完成的条款，并非

显失公平。婚恋之事主观且多变，婚恋

公司无法确保成功，因此，单身者们在接

受约见前应仔细了解对方情况是否符合

自身要求，约见后及时进行反馈，才能增

加“牵手”成功率。

合同虽旨在“脱单”，但结果充满不

确定性。法官建议单身者审查合同条

款，确保正确理解无误。若婚恋公司存

在口头承诺，也应及时以书面确认，切

忌在出现纠纷后进行“补锅”。公司也

应诚信经营，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以

实现双赢。

小方事业有成，希望找个投缘的女

友组建家庭。思索过后，他花费 10.8 万

元购买了某婚恋公司的 VIP 服务，并签

订了为期1年的《婚恋服务合同》，希望找

到以结婚为目的的女友。

之后，婚恋公司推荐了几名女性，小

方与其中的小李情投意合，正式开始恋

爱。在婚恋公司的后续回访中，小方多

次反馈称进展顺利，同意婚恋公司撤掉

其他约见安排。

然而，小李只是普通会员，交往后

并不愿结婚，于是小方认为婚恋公司欺

诈，要求全额退款并三倍赔偿。公司回

应称，合同仅承诺提供牵线服务，不保

证与相亲对象可建立恋爱或婚姻关系，

且小方与相亲对象“牵手成功”，感情稳

定，并对服务表示满意，合同目的已实

现。婚恋公司经小方同意后撤档，服务

合同自动终止，婚恋公司已依约履行合

同义务，不存在违约或欺诈行为，无需

赔偿。

有“毒”交易
●非法贩卖依托咪酯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单某与陈某是两名生活拮据

的无业人员，为了“赚快钱”实现一

夜暴富，他们盯上了“上头电子烟”

这一非法商品。这种电子烟弹中

含有被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

依托咪酯。

有一天，有买家通过网络平台

联系陈某，对方希望购买这种含有

违禁成分的电子烟弹。尽管明知

这是违法行为，陈某仍心怀侥幸，

决定接下这单生意。陈某立刻联

系了他的上线单某，让他帮忙准备

货物。单某没有拒绝，先后两次以

350元的单价将 2个电子烟弹卖给

陈某。陈某拿到电子烟弹后，在线

下以800元的价格转卖给买家。

交易完成后，陈某、单某被公

安机关当场抓获，现场缴获的除了

毒资外，还有 2个含有依托咪酯的

电子烟弹，净重达到2.75克。单某

和陈某归案后坦白认罪。

地点：广 州 市 增 城 区 人 民

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

告人单某、陈某犯贩卖毒品罪，分

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和九

个月，并处罚金。该判决现已发生

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本案中，被告人单

某、陈某无视国家法律，违反毒品

管制法规，贩卖毒品，其行为均已

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单某具

有两次贩卖毒品、累犯、坦白、认罪

认罚的量刑情节，被告人陈某具有

累犯、多次犯罪前科、坦白、认罪认

罚的量刑情节，法院据此依法作出

前述判决。

依托咪酯于2023年10月1日

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

这意味着依托咪酯如今是属于刑

法意义上的毒品，对于非法吸食、

持有、贩卖依托咪酯都将按涉毒违

法犯罪处理。

新型毒品依托咪酯作为一种

具有麻醉效果的化学物质，主要被

不法分子藏匿于电子烟、香烟等产

品中，一旦吸食，会让人产生短暂

的“上头”快感，极易让人形成依

赖，大剂量吸食还会影响吸食者的

情绪、思维和行为举止，对脑部神

经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广大群众

要提高警惕，认清新型毒品，切勿

被“上头电子烟”所迷惑，切不可因

好奇或者追求刺激而触碰法律的

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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